
绍兴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单位备案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行业类别
	〇 上网企业 〇 政府机构〇 商贸金融〇 科研教育〇 新闻媒体〇 综合网站〇 交通旅游〇 社会文化〇 ＩＴ相关〇 电讯网站〇 生活服务〇 休闲娱乐〇 人文艺术〇 医药卫生〇 个人主页〇 其他网站

	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员
	姓 名
	
	证书编号
	

	
	电 话
	
	E-mail
	

	
	姓 名
	
	证书编号
	

	
	电 话
	
	E-mail
	

	所属网络
	○电信○联通○移动○其它（     ）

	网络名称（域名）
	
	申请入网时  间
	

	服务种类


	□虚拟空间 □邮件服务 □主页服务 □BBS、论坛服务 □FTP服务 □新闻组服务 □电子商务 □聊天室 □短信服务 □宽带多媒体服务□其他

	服务性质
	□接入服务ISP □托管主机IDC □信息服务ICP □互联网单位用户   □其他

	安全措施
	□防病毒     □防入侵     □信息过滤   □人工巡查   □其它

	审计方式
	□人工登记   □系统日志   □专用审计软件   □其它

	网络概况
	下级网络（详情附表）         个，联网主机           台

	网站、网页类型
	□自管主机      □托管主机       □虚拟空间      □虚拟主机

	联网单位接入方式
	□专网、真实IP地址   □专线     □ADSL   □ISDN   □拨号 □CableModem     □电力网   □无线上网    □其它

	IP地址范围
	

	出口路由器IP
	

	域名服务器IP
	

	邮件服务器IP
	

	备案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黑体字部分为必填项

2. 网站、网页类型\域名服务器IP\邮件服务器IP这三项,如果没有就填无.
互联网联网使用单位备案用户网络安全基本情况表

所属县（市）区：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全称
	
	用户类型
	○单位用户 ○个人用户

	
	
	
	○有网站   ○无网站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安全管

理部门
	名称
	
	人数
	


	
	负责人
	姓名
	
	移动电话
	

	
	
	电话
	
	E－mail
	

	
	联系人
	姓名
	
	移动电话
	

	
	
	电话
	
	E－mail
	

	提供互联网

接入的ISP

单位名称
	1、
	接入方式
	1、

	
	2、
	
	2、

	
	3、
	
	3、

	使用的互联网

IP地址（段）
	
	是否提供托管主机

或虚拟主机服务
	

	是否提供下

级接入服务
	
	下级接入用户

电脑终端数量
	

	服务器数量
	
	本单位服务器

是否托管
	
	托管位置
	

	已建立的安

全管理制度
	○备案制  ○信息发布审核、登记制度  ○信息监视、保存、清除和备份制度  ○病毒检测和网络安全漏洞检测制度  ○违法案件报告和协助查处制度  ○账号使用登记和操作权限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人员岗位工作职责  ○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度  ○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其它

	本 网 络 服 务 种 类 描 述  

	使用IP地址（段）
	提 供 服 务 类 型（说明4）
	服 务 备 注（说明5）

	
	
	

	
	
	

	
	
	

	
	
	

	
	
	

	
	
	

	
	
	

	
	
	

	安全保护
技术措施
落实情况
	需要落实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是否

落实
	采取何种措施使

用何种安全产品

	
	网络

安全
	防范计算机病毒、网络入侵和攻击破坏等危害网络安全
事项或者行为的技术措施
	
	

	
	
	重要数据库和系统主要设备的冗灾备份措施
	
	

	
	日志

留存

措施
	记录并留存用户注册信息（提供下级接入服务则需提供

下级接入用户信息）
	
	

	
	
	记录并留存用户登录和退出时间、主叫号码、账号、互
联网地址或域名、系统维护日志的技术措施
	
	

	
	
	记录并留存用户使用的互联网网络地址和内部网络地
址对应关系
	
	

	
	公共

信息

安全
	在公共信息服务中发现、停止传输违法信息，并保留相
关记录
	
	

	
	
	提供新闻、出版以及电子公告等服务的，能够记录并留
存发布的信息内容及发布时间
	
	

	
	
	开办门户网站、新闻网站、电子商务网站的，能够防范
网站、网页被篡改，被篡改后能够自动恢复
	
	

	
	
	开办电子公告服务的，具有用户注册信息和发布信息审
计功能
	
	

	
	
	开办电子邮件和网上短信息服务的，能够防范、清除以
群发方式发送伪造、隐匿信息发送者真实标记的电子邮
件或者短信息
	
	

	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

	本单位的安全管理

需求和目标是什么
	

	目前在安全管理上

还存在哪些问题
	

	下一步打算采取哪

些改进措施来弥补
	

	其他问题
	

	                                            单位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黑体字部分为必填项，服务器数量\本单位服务器是否托管\托管位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落实情况等项目，如果没有就填无或否。
2、本表由互联网固定IP用户负责填写，公安网监部门负责监督、审核； 

3、备案单位需另附网络结构拓扑图。网络结构图需包括局域网网络结构图、城域网网络结构图、数据中心网络结构图，应标识出网络设备、服务器设备、安全设备和主要终端设备及其名称、网络接入情况以及网络区域划分等情况。

4、本表中多项选择符号“○”，文本表格用“√”、电子文档用“○”表示；

5、填写服务类型时请选填字母，另有其他服务请具体注明。服务类型包括：A、上网浏览 B、托管主机 C、虚拟空间 D、论坛 E、BBS  F、新闻组 G、广告牌 H、电子邮件 I、个人主页 J、点对点网络 K、FTP  L、网上证券  M、聊天室 N、电子商务 O、即时通信 P、短信息 Q、宽带多媒体 R、网络游戏 S、影视娱乐 T、网上银行 U、其它。

6、服务备注中请填写服务的相关域名、使用软件等信息。

绍兴市互联网联网单位安全责任书

联网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凡是在绍兴市范围内的国际互联网联网单位均应履行以下法定义务：

    一、互联网联网单位应在网络正式联通后的三十日内，到绍兴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或当地公安机关网警部门进行备案登记；

    二、互联网联网单位应当在绍兴市公安局网警支队监督指导下，建立和完善计算机网络安全组织：

    1、成立网络安全小组，确定本单位计算机安全管理责任人和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由单位负责人担任）； 

    2、落实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安全管理责任人、计算机安全员的岗位职责；

    3、配备2到4名计算机安全员，我市计算机安全技术人员必须经过市公安、人事、劳动部门组织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4、单位安全组织保持与公安机关联系渠道畅通，保证各项信息网络安全政策、法规在本单位的落实，积极接受公安机关网警部门业务监督检查；

    5、单位安全组织的安全负责人及安全技术人员应切实履行各项安全职责，对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安全事故和重大损害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并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纪律或经济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制定网络安全事故处置措施。

    三、国际互联网联网单位要落实以下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管理制度：

    1、信息发布审核、登记制度；

    2、信息监控、保存、清除和备份制度；

    3、病毒检测和网络安全漏洞检测制度；

    4、违法案件报告和协助查处制度；

    5、帐号使用登记和操作权限管理制度；

    6、安全管理人员岗位工作职责；

    7、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

    8、其他与安全保护相关的管理制度。

    四、国际互联网联网单位要建立和健全以下信息网络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1、具有保存3个月以上系统网络运行日志和用户使用日志记录功能，内容包括IP地址分配及使用情况，交互式信息发布者、主页维护者、邮箱使用者和拨号用户上网的起止时间和对应IP地址，交互式栏目的信息等；    

2、具有安全审计或预警功能；

    3、开设邮件服务的，具有垃圾邮件清理功能；

    4、开设交互式信息栏目的，具有身份登记和识别确认功能；

    5、计算机病毒防护功能；

    6、有害信息封堵、过滤功能，关键字过滤技术；

7、其他保护信息和系统网络安全的技术措施。

***********************************************************

    我单位承诺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和责任。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地 址：

    责任单位： （公章）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

备注：

本责任书一式两份，一份申请用户保留，另一份与备案材料一起送交新昌县公安局网监大队留底。

法律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互联单位、接入单位、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包括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联网的单位和所属的分支机构），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受理机关办理备案手续。所列单位应当负责将接入本网络的接入单位和用户情况报当地公安机关备案，并及时报告本网络中接入单位和用户的变更情况。

对不按规定履行备案义务，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将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予以警告、罚款、停机整顿等处罚。



















